附件1

个人身后“一件事”办事指南
	牵头部门
	县政府办公室

县政务服务中心
	联办机构
	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司法局、县人社局、县卫生健康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医保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靖远管理部、县大数据中心、靖远金融监管支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承诺件

	法定办结时限
	58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32个工作日

	咨询投诉方式
	电话：0943-12345
	
	

	联办效能

	单办件

办理时间
	58个工作日
	一事联办

办理时间
	32个工作日

	单办件

跑动次数
	7次跑动
	一事联办

跑动次数
	至少跑动2次

	单办件

递交材料
	26份材料
	一事联办

递交材料
	7份材料

	单办件

办理环节
	13个环节
	一事联办

办理环节
	1个环节

	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
	个人身后一件事
	事项

类型
	行政确认、公共服务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承诺件
	到场

次数
	至少2次
	必须现场办理原因说明
	办理出具死亡证明（非正常死亡）、出具死亡证明（正常死亡）、出具火化证明、遗嘱公证信息核查、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继承人提取）必须到线下办理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承诺办结

时限
	32个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
	58个工作日

	适用对象

说明
	自然人
	行使层级
	县级
	事项审查

类型
	串并联办理

	涉及的

内容
	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提供以下事项联办服务：

1.出具死亡证明（正常死亡）

2.出具死亡证明（非正常死亡）

3.出具火化证明

4.户口注销

5.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身故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5.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身故遗属待遇申领

7.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享受待遇身故注销登记

8.参保人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支取

9.驾驶证注销

10.住房公积金提取（死亡）

11.遗嘱公证信息核查

12.已故人员股权登记信息查询（继承人查询）

13.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继承人提取）
	实施主体

性质
	法定机关
	委托部门
	无

	联办机构
	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司法局、县人社局、县卫生健康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医保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靖远管理部、县大数据中心、靖远金融监管支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网办深度（等级）
	（Ⅲ级）
	自然人主题分类
	其他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无

	受理条件

	“出具死亡证明（正常死亡）”事项的受理条件如下：

　正常死亡的中国公民、台港澳居民和外国人（含死亡新生儿），其家属可以按规定程序到医疗机构办理。
“出具死亡证明（非正常死亡）”等事项的受理条件如下：

　公安部门依法处置的非正常死亡案（事）件（自然人因生理健康原因自然死亡以外的），非正常死亡人的家庭成员或有利害关系人可以向县级公安机关申请非正常死亡证明，公安机关应当依据相关调查和鉴定结论出具。

“出具火化证明”事项的受理条件如下：

　亲人逝世后，由逝者家属携带本人身份证、逝者身份证和《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简称死亡证明），在殡仪馆服务大厅填写《XX市（县）殡仪馆火化申请表》，确定火化日期和其他事项；

“遗嘱公证信息核查”事项的受理条件如下：

　(一)申请人身份证;(二)立遗嘱人的死亡证明;(三)申请人与立遗嘱人的亲属关系证明:如配偶需提供结婚证，子女需提供出生证或户口簿，父母需提供出生证或户口簿，其他亲属关系需线下办理；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身故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身故遗属待遇申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享受待遇身故注销登记”事项的受理条件如下：

领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享受待遇需提供死亡人员的死亡证明等相关业务办理要件后，继承人可以申领丧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户口注销”事项的受理条件如下：

公民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后，应当在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凭死亡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及《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向死亡人员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注销户口登记。当户主、亲属、抚养人无法履行申报注销户口登记时，由死亡人员户口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负责申报注销户口登记。

“参保人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支取”事项的受理条件如下：

参保人员死亡或出国出境;

“驾驶证注销”事项的受理条件如下：

死亡的;

“住房公积金提取（死亡）”事项的受理条件如下：

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已封存的，继承人、受遗赠人或权益代理人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法定依据

	出具死亡证明（非正常死亡）
	政策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发文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实施日期
	 1980年1月1日

	
	政策内容
	第一百三十一条 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公安机关有权决定解剖，并且通知死者家属到场。

第一百四十六条 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政策依据2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发文机关
	公安部

	
	实施日期
	2013年1月1日

	
	政策内容
	第二百一十八条 为了确定死因，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解剖尸体，并且通知死者家属到场，让其在解剖尸体通知书上签名。死者家属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或者拒绝签名的，侦查人员应当在解剖尸体通知书上注明。对身份不明的尸体，无法通知死者家属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

第二百一十九条 对已查明死因，没有继续保存必要的尸体，应当通知家属领回处理，对于无法通知或者通知后家属拒绝领回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及时处理。

	
	政策依据3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发文机关
	公安部

	
	实施日期
	2013年1月1日

	
	政策内容
	第二节　受 案

第六十条　县级公安机关及其公安派出所、依法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机关业务部门以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对报案、控告、举报、群众扭送或者违法嫌疑人投案，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移送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按照规定进行网上接报案登记。

	
	政策依据4
	《公安机关鉴定规则》

	
	发文机关
	公安部

	
	实施日期
	2017年2月16日

	
	政策内容
	第二条【鉴定】本规则所称的鉴定，是指为解决案（事）件调查和诉讼活动中某些专门性问题，公安机关鉴定机构的鉴定人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与技术方法，对人身、尸体、生物检材、痕迹、文件、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及其它相关物品、物质等进行检验、鉴别、分析、判断，并出具鉴定意见或检验结果的科学实证活动。

	
	政策依据5
	《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

	
	发文机关
	公安部

	
	实施日期
	2015年10月22日

	
	政策内容
	第三十五条 勘验、检查有尸体的现场，应当有法医参加。

	出具火化证明
	政策依据
	《殡葬管理条例》

	
	发文机关
	国务院

	
	实施日期
	2013年1月1日

	
	政策内容
	第十三条（二）火化遗体必须凭公安机关或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

	遗嘱公证信息核查
	政策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发文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21年1月1日

	
	政策内容
	第六编“继承”。

	
	政策依据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发文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06年3月1日

	
	政策内容
	第十一条 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公证机构办理下列公证事项：（一）合同；（二）继承；（三）委托、声明、赠与、遗嘱；（四）财产分割；（五）招标投标、拍卖；（六）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收养关系；（七）出生、生存、死亡、身份、经历、学历、学位、职务、职称、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八）公司章程；（九）保全证据；（十）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文书的副本、影印本与原本相符；（十一）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申请办理的其他公证事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有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

	
	政策依据3
	《公证程序规则》

	
	发文机关
	司法部

	
	实施日期
	2020年10月20日

	
	政策内容
	第六十条 “涉及国家秘密、遗嘱的公证事项，列为密卷。立遗嘱人死亡后，遗嘱公证案卷转为普通卷保存。”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身故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政策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发文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11年7月1日

	
	政策内容
	第十四条 个人账户不得提前支取,记账利率不得低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免征利息税。个人死亡的,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政策依据2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甘政办发﹝2006﹞87号）

	
	发文机关
	甘肃省人民政府

	
	实施日期
	2006年7月23日

	
	政策内容
	第三章《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第十六条 职工在职期间死亡或离退休、退职人员死亡，其个人账户余额中个人缴费部分的本金和利息可以继承。应继承额一次性支付给死者的法定继承人或指定的受益人。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身故遗属待遇申领
	政策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发文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11年7月1日

	
	政策内容
	第十七条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政策依据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18号）

	
	发文机关
	人社部

	
	实施日期
	2021年9月1日

	
	政策内容
	通知全文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享受待遇身故注销登记
	政策依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84号）

	
	发文机关
	人社部

	
	实施日期
	2019年8月15日

	
	政策内容
	第六章《注销登记》。

	户口注销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发文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

	
	实施日期
	1958年1月9日

	
	政策内容
	第八条 公民死亡，城市在葬前，农村在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死亡登记，注销户口。公民如果在暂住地死亡，由暂住地户口登记机关通知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注销户口。

公民因意外事故致死或者死因不明，户主、发现人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或者乡、镇人民委员会。

	参保人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支取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发文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11年7月1日

	
	政策内容
	第十四条 个人死亡的，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驾驶证注销
	政策依据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72号）

	
	发文机关
	公安部

	
	实施日期
	2025年1月1日 

	
	政策内容
	第七十九条 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

（一）死亡的；

	住房公积金提取（死亡）
	政策依据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发文机关
	国务院

	
	实施日期
	1999年4月3日

	
	政策内容
	第二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二）离休、退休的； （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四）出境定居的； （五）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 （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依照前款第（二）、（三）、（四）项规定，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应当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无继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

	联办事项

	事项名称
	办件

类型
	受理部门
	审批结果类型
	审批结果名称
	是否支持物流快递
	审批结果样本
	办事指南

	出具死亡证明（正常死亡）
	即办件
	县（区、市）卫健委
	证明
	死亡证明
	无
	样本
	点击前往

	出具死亡证明（非正常死亡）
	即办件
	县（区、市）公安（分）局
	证明
	非正常死亡证明
	无
	样本
	点击前往

	出具火化证明
	即办件
	县（区、市）民政局
	证照
	火化证
	否
	样本
	点击前往

	户口注销
	承诺件
	县（区、市）公安（分）局
	证照
	户口簿
	支持物流快递
	样本
	点击前往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身故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承诺件
	市、县（区）人社局
	无
	无
	否
	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身故遗属待遇申领
	承诺件
	市、县（区）人社局
	无
	无
	否
	无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享受待遇身故注销登记
	承诺件
	市、县（区）人社局
	无
	无
	否
	无
	

	参保人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支取
	承诺件
	市、县（区）医保局
	无
	无
	否
	无
	

	驾驶证注销
	即办件
	县（区、市）公安（分）局
	无
	无
	否
	无
	

	住房公积金提取（死亡）
	即办件
	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
	无
	无
	否
	无
	

	遗嘱公证信息核查
	即办件
	公证机构
	无
	无
	无
	无
	

	已故人员股权登记信息查询（继承人查询）
	即办件
	市、县（区）市场监管局
	无
	无
	无
	无
	

	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继承人提取）
	即办件
	银行机构
	无
	无
	无
	无
	

	服务成效

	减时间
	通过“一网受理”，多部门协同办理，减少群众等待时间，事项累积办理时间由将近58个工作日减少至不超过32个工作日。

	减跑动
	通过协同办理、全流程办理、申请人不用不同部门跑，跑动次数大大减少，跑动次数由7次减少至“至少跑2次”。

	减材料
	通过“多表合一，一表申报”，并结合数据共享和电子证照应用，大幅精简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相同的不重复提交，一般情况下申请人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从26份减至7份。

	减环节
	通过整合办事事项，重塑办事流程，申请人办事环节由目前的13个业务环节减少至1个环节（填写一件事登记表）。


